
公司构建内部防控制度之必要性及董事注意义务
适用范围扩大的相关判例动向

I.	 近期大法院判例动向：未直接指示违法行为或收到报告的法定代表人因违
反注意义务被扩大认定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韩国大法院近期审理了一起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基本案情为某公司因存在
长期协同行为被处以巨额惩罚性罚款，公司股东针对采取协同行为当时的公司
法定代表人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即便该法定代表人未直
接指使协同行为也未收到相关报告，但鉴于其违反了商法中的注意义务，给公
司造成了损害（商法第399条第1款），因此仍应承担赔偿责任（大法院2021年
11月11日判决 2017DA222368号判决）。

在上述判决中，大法院基于如下几点理由认定法定代表人应当对公司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	 相关高管与员工曾长期组织价格协同行为，但从未被包括法定代表人
在内的其他高管制止或抵制，就此可以认为该法定代表人刻意回避价
格协同行为或其未对价格协同行为给予任何注意；

(2)	 该公司基于自身产业特点产生价格协同行为的诱因较多，但公司并未
就防止价格协同等违法行为构建合理的内部防控制度，且无任何资料
能够表明该法定代表人为此曾付出任何努力；

(3)	 该公司相关高管和员工长期有组织地进行价格协同行为，但法定代表
人对此自始至终不知情，且未对此进行事前防范、未在发生违法行为
后立即采取改正措施，可以认为这是法定代表人对制定合理的内部防
控制度未付出任何努力或刻意回避对公司整体义务履行应尽注意义务
所导致的结果；

(4)	 法定代表人主张的公司已制定的内部防控制度实际上仅涉及会计范
畴，且公司2003年制定的伦理规范仅为关于高管及员工执行业务的抽
象、概括性制度；除此之外，法院认为独立董事、监事的选任以及运
营、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等难以起到事前防止价格协同等违法行为的发
生、收集及报告相关信息从而限制违法行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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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大法院也曾在某集团所有人介入并有组织地蓄意筹划财务造假的案件中作出如下判决：“虽然各共同
法定代表人并未直接指示进行财务造假也未收到相关报告，但基于公司欠缺防止财务造假的合理信息、报告
系统或内部防控制度等事实，各共同法定代表人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大法院2008.9.11.宣告2006DA68636
判决）”。但在该案中，各共同法定代表人未就可能发生财务造假给予任何注意、甚至未就批准财务报表召开
董事会的一系列违反注意义务的事实较为明确，因此可以表明大法院在本次判决中对法定代表人遵守注意义
务采用了更加严格的标准。

按照上述大法院判决，即使法定代表人未指示公司发生的违法行为且未曾收到相关报告，但其仍因违
反注意义务而无法被免责，此外公司内部设有旨在遵守法律的概括性制度、一般性表决机构及通过其进行决
议之事实也不足以认定该法定代表人已充分履行了对公司的注意义务。法定代表人应当制定能够防止在公司
运营过程中发生违法行为的内部防控制度，并且应当积极利用该系统履行其对公司的注意义务。虽然大法院
的上述判决所涉及的领域是公平交易法，但公司内部防控制度的制定及运用并不局限于公平交易法，其他法
律领域也可适用相同法理，这正是大法院本次判决意义之重大所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建议公司针对
2022年1月起在韩国施行的《重大灾害处罚等相关法律》（下称“重大灾害处罚法”）积极制定相应配套制度，
并投入必要努力使相关制度正常运转。

II.	 近期下级法院审判实务动向：针对无法得知违法行为且不存在足以导致怀疑之事由的一般董事，扩大适
用基于违反注意义务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

首尔高等法院在近日对因协同行为被处以罚金或惩罚性罚款等处罚的公司一般董事以其违反注意义务为
由判处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首尔高等法院2021.9.3.宣告2020NA2034989判决）。首尔高等法院在审理该案
件时，基于如下主旨做出了判决：“公司因串通竞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处罚的，即使法定代表人与董事
（包括独立董事）不知道且无法知道具体违法事实，且不存在任何足以使其产生怀疑的情形，如果董事未履
行针对高管及员工制定合理的信息及报告系统、内部防控制度并促使其正常运作的义务，则该董事仍应因违
反注意义务（商法第393条第2款至第4款）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法院认为除对公司经营具有广泛权限和
责任的法定代表人之外，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一般董事也应当对制定公司内部防控制度或利用内部防控制度
监督其他高管与员工的违法行为承担作为义务，且承担此等义务与其是否知晓违法行为或是否具有足以怀疑
违法行为之事由无关。首尔高等法院的上述判决不仅将承担董事注意义务的范围扩展至一般董事，同时不仅
针对无法得知违法行为的情形，甚至认定不存在足以怀疑违法行为之事由的情形也应负有注意义务，这可以
解释为首尔高等法院就注意义务的认定较之大法院适用了更为严格的标准；因此我们建议公司在日后持续关
注首尔高等法院的判决内容在大法院是否也会得到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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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公司必须制定并执行内部合规制度

如上所述，近期法院的判决实务倾向于认定法定代表人及董事应当严格遵守注意义务，董事不得以不
知晓违法行为的存在为由免于承担违反注意义务导致的赔偿责任。另外，在最近发生的某公司高管刑事案件
中，法院也曾积极倡导制定并运行预防性合规制度以防止高管违法行为再发。同时，法院也曾通过严格认定
合规制度是否具有时效性衡量案件的量刑标准。综上所述，公司应当制定并善用具体的内部合规制度，全面
事先预估违法行为发生可能性、积极监督高管与员工的违法行为。可以说，现今公司制定并善用内部合规制
度已成为公司经营之必要事项，而非选择性事项。

法务法人（有限）太平洋设有合规专责团队，其对韩国及海外企业制定及完善公司合规系统具有丰富
的实务经验及精湛专业水准。同时，基于此次重大灾害处罚法的颁布，法务法人（有限）太平洋将原有的产
业安全专责团队扩编为重大灾害预防及应对专责团队，以向公司提供针对重大灾害处罚法相关规定的法律咨
询，解读该法实施对公司的影响，同时提供公司内部合规制度审查服务及后续应对方案制定的相关咨询。如
贵下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